
行政院農業委員會高雄區農業改良場 

「溫網室屋頂2棟維修」工程採購案施工規範 

 

一、溫網室現況說明： 

1. 本工程開頂型溫網室(2010區)基地面積為1,305.6平方公尺(W:32×L:40.8

公尺)，溫室結構型式、施作部位、膠膜實際覆蓋面積詳見工程圖說。 

2. 本工程結構型溫網室(2014區)基地面積為1,536.0平方公尺(W:32×L48公

尺)，溫室結構型式、施作部位、膠膜實際覆蓋面積詳見工程圖說。 

二、本案維修項目：  

1. PE膜更換：開頂型溫網室(2010區)及結構型溫網室(2014區)用膠膜均為

PE-0.18 mm農用膠膜。膠膜更換施作部位包含屋面全面及山牆面局部，實

際施作位置詳見工程圖說。 

2. 開頂型溫網室(2010區)天窗之萬向接頭及伸縮管組更換維修1組，為維持

天窗啟閉運轉正常及其安全性，更換之新組件與須為與現有組件(Ridder 

SC40/NO.505033)之規格一致（如工程圖說所附），且須為荷蘭、德國或

日本產製，於驗收時提供原廠目錄及進口證明供驗。並須與原有系統連

結，安裝完成後須做測試5次，每次3連續啟閉，並作成測試記錄。 

3. 本工程壓條彈簧線及W固定勾均須採用不鏽鋼製。 

三、本工程須包含更換後舊膠膜及廢棄物清運，並清運至合法處理場，

驗收時應供合法處理場之簽認文件。 

四、履約期限：得標廠商應於決標日起10個工作天內申報開工，並於

開工日起45個工作天以內竣工(含萬向接頭及伸縮管組測試完

成)。 

五、廠商於投標截止期限前，得於上班時間內至本場旗南分場進行現

場勘查。 

六、保固：驗收合格日起由廠商保固1年。 

 

 
請購人員請務必檢視後簽認

(含日期) 



 


